
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2026 年信息系统等保三级测评服

务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

一、采购条件

上海沪港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受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

为其进行磋商。目前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该项目进行国内竞争性磋商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1、项目名称：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2026 年信息系统等保三级测评服务项目

2、预算金额：337600.00 元人民币

3、项目内容：本项目主要内容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2026 年信息系统安全

服务以及等保三级测评项目，具体内容详见第三章采购需求书。

4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11 月 10 日前实施完毕。

三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
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：

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：
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

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或小型、微型企业、监狱、戒毒企业或残疾人福

利性单位采购。

3.供应商须具备公安部第三研究所颁发的《网络安全服务认证证书等级保护

测评服务认证》。

4.供应商与采购人、潜在供应商等本项目相关单位不存在利益关系。








